报废汽车拆解手册
前言
本手册依据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》《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》（HJ 348-2023）等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编制，旨在规范报废汽车拆解全流程操作，保障拆解作业安全、环保、高效，适用于具备合法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及相关作业人员。手册内容将结合行业实践与技术要求，明确拆解流程、操作要点、安全规范及环保标准，为拆解作业提供标准化指导。
一、拆解前准备
（一）资质与人员要求
1. 拆解企业需取得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》，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开展作业；
1. 作业人员需经专业培训，掌握拆解技术、安全防护、环保要求等知识，持证上岗（如特种设备操作证、电工证等，按需配备）；
1. 设立安全管理、环保管理、质量检验等专职岗位，明确岗位职责与工作流程。
（二）场地与设施准备
1. 拆解场地需划分拆解作业区、零部件存储区、危险废物存储区、办公区等功能区域，场地硬化处理，设置雨水导流沟、污水收集池，防止土壤与水体污染；
1. 配备必要的拆解设备：包括举升机、起重机、剪切机、压块机、拆胎机、废液抽取设备（汽油、机油、冷却液等）、灭火器、防爆工具等，设备需定期检修维护，确保性能完好；
1. 危险废物存储区需符合防渗漏、防挥发要求，设置明显警示标识，配备相应的防渗托盘、吸附材料等；
1. 配备应急救援设施：如应急通道、急救箱、洗眼器、紧急喷淋装置等，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。
（三）车辆接收与核查
1. 接收报废汽车时，需核对车辆行驶证、登记证书、车主身份证明等相关文件，确认车辆信息与登记内容一致，无抵押、查封等权属纠纷；
1. 检查车辆状况：记录车辆品牌、型号、车架号、发动机号、出厂日期、行驶里程等信息，排查车辆是否存在未拆除的易燃易爆物品（如打火机、气瓶等）、危险化学品，以及是否为事故车、火烧车等特殊情况；
1. 对车辆进行拍照存档，包括车辆整体外观、车架号、发动机号等关键部位，建立车辆拆解档案。
二、拆解核心流程
（一）预处理：废液与危险物品回收
1. 车辆驶入拆解作业区，固定车辆（如使用三角木楔紧车轮），确保车辆稳定；
1. 抽取易燃易爆废液：使用专用设备抽取汽油、柴油等燃油，存储至密闭防爆容器中，做好标识；抽取过程中禁止吸烟、使用明火，配备灭火器材；
1. 回收其他废液：依次抽取发动机机油、变速箱油、制动液、冷却液、转向助力油等，分类存储至专用容器，明确标注废液类型、回收日期；
1. 拆除危险物品：拆除蓄电池（按照正负极拆卸顺序操作，避免短路），存储至指定区域，做好防泄漏处理；拆除安全气囊（需按照厂家规定的操作规程进行，避免误触发，拆除后的安全气囊需单独存储、妥善处置）；拆除含汞部件（如车灯、传感器等）、含铅部件，分类存放；
1. 检查车辆是否存在残留废液，确保无废液渗漏后，进入下一环节。
（二）车身拆解：部件分离与分类
1. 拆除外部附件：依次拆除车门、车窗（玻璃需小心操作，避免破碎伤人，破碎玻璃需单独收集）、前后保险杠、车灯、后视镜、雨刮器等外部部件，分类存放至零部件存储区；
1. 拆除底盘部件：使用举升机将车辆举升至合适高度，固定牢固后，拆除轮胎（拆胎过程中注意安全，避免轮胎爆裂）、轮毂、刹车系统（刹车片、刹车盘等）、车桥、悬挂系统、传动轴、半轴、油箱等底盘部件，分类存放；
1. 拆除动力总成：拆卸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发电机、起动机、水箱、空滤、进气管道、排气管道、消声器、油水分离器、油滤、油路等动力总成部件，使用起重机辅助搬运，避免部件坠落伤人；对可再利用的动力总成部件进行清洁、检测，标注状态；
1. 拆解车身框架：使用剪切机、氧割设备等拆解车身框架（氧割作业需由持证人员操作，配备灭火器材，清理作业区域周围易燃易爆物品），按照钢铁、铝合金、塑料等材质分类切割，分离不同材质的金属部件；
1. 拆除内饰部件：拆除座椅、仪表盘、中控台、地毯、顶棚、安全带等内饰部件，分类收集塑料、织物、皮革等材质，其中含污染物的内饰部件需单独存放。
1. 上装零部件拆卸：拆卸防弹钢板、防弹玻璃、钞箱钢板、钢骨架、监控系统、线材、射击孔、车门、车门铰链、逃生天窗、空调系统、照明灯具、警示灯具等，按照材料属性分门别类存放，做好标识，易造成人员划伤的零部件单独存放并做好尖角处保护。
（三）材料分类与处置
1. 可再利用零部件：对拆解过程中拆下的完好零部件（如未损坏的发动机、变速箱、车灯、轮胎、车架、轮毂、传动轴、照明灯具、警示灯具、监控系统、防弹钢板、射击孔、线材等），经检测合格后，进行清洁、维修、标识，纳入可再利用零部件管理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销售或再制造；对于以上完好零部件，按照规定经客户确认可再利用的，完善相关手续。
1. 可回收材料：对钢铁、铝合金、铜、塑料、橡胶、玻璃等可回收材料，分类打包存放，交由具备资质的回收企业处理；
1. 危险废物：对废蓄电池、废机油、废制冷剂、废安全气囊、含汞含铅部件等危险废物，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01）要求存储，委托具备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，签订处置合同，建立转移联单；
1. 不可回收废弃物：对无回收价值且无环境污染风险的废弃物，按照生活垃圾处理相关规定处置；对存在污染风险的不可回收废弃物，经无害化处理后再处置。
三、安全规范
（一）作业安全要求
1. 所有作业人员必须穿戴个人防护用品（PPE），包括安全帽、防割手套、防护鞋、防护服、护目镜等，严禁违规操作；
1. 拆解作业时，严格遵守设备操作规程，禁止超负荷使用设备，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，发现异常立即停机检修；
1. 动火作业（如氧割）需办理动火审批手续，清理作业区域半径 10 米内的易燃易爆物品，配备专人监护，作业后确认无火源隐患方可离开；
1. 举升作业时，确保举升机负载匹配，车辆固定牢固，严禁在举升的车辆下方站立、通行或作业；
1. 禁止在拆解作业区吸烟、使用明火，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作业区；作业区域保持通风良好，防止有害气体积聚。
（二）应急处置措施
1. 发生火灾时，立即停止作业，切断电源、气源，使用相应的灭火器材（如干粉灭火器、二氧化碳灭火器）扑救，同时疏散人员，拨打火警电话；
1. 发生废液泄漏时，立即使用吸附材料（如沙土、吸油毡）覆盖吸收，防止废液扩散，收集泄漏的废液至专用容器，妥善处置，避免污染土壤和水体；
1. 发生人员受伤时，立即停止作业，对伤者进行急救（如止血、包扎、固定等），严重时送医治疗，并上报相关负责人；
1. 建立应急联络机制，明确应急负责人、联络电话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
四、环保要求
1. 废液回收：所有废液必须分类回收，不得随意倾倒、渗漏，回收后的废液需交由具备资质的单位处理，确保达标排放；
1. 废气控制：拆解作业中产生的废气（如切割废气、燃油挥发气体）需采取有效治理措施（如安装废气净化装置、加强通风），确保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；
1. 固体废物处置：严格按照可回收材料、危险废物、不可回收废弃物分类处置，杜绝固体废物污染环境；
1. 土壤与水体保护：拆解场地需做好防渗处理，设置污水收集系统，雨水、清洗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，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；
1. 噪声控制：合理安排作业时间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降噪措施（如安装隔音罩），确保作业区域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。
五、档案管理与合规要求
1. 建立健全车辆拆解档案，包括车辆接收凭证、车辆信息记录表、拆解过程照片、废液回收记录、部件分类记录、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、可再利用零部件销售记录等，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；
1. 严格遵守国家关于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的法律法规，不得拆解、改装、拼装、倒卖报废汽车及其五大总成（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前桥、后桥、车架），确需再利用的五大总成，需经检测合格并标注 “报废机动车再利用部件” 字样，按照规定销售给具备资质的企业；
1. 及时向当地商务、环保、公安等部门报送报废汽车拆解相关数据，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；
1. 定期组织作业人员参加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、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培训，不断提升作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合规意识。
六、附则
1. 本手册未尽事宜，需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及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执行；
1. 本手册由企业安全环保部门负责解释，根据国家政策、标准更新及企业实际运营情况，可适时修订；
1. 本手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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